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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 檢討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的成效  
 

立法會CB(1)1496/04-05
(04)號文件  
 

⎯⎯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

文件  

 
29. 應主席邀請，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
向委員簡介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 (下稱 “資助計劃 ”)的
成效檢討結果。  
 
計劃的成效  
 
30. 湯家驊議員詢問，有關已完成的資助計劃項目的意
見是否來自活動的參加者，以及有關的專業服務的客

戶。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回應時提到政
府當局文件 (CB(1)1496/04-05(04))第 14段，文中匯報根
據對資助計劃項目參加者進行的調查，絕大多數回應調

查的受訪者對有關項目或項目成果均感到滿意或非常滿

意。為增強專業服務行業的對外競爭力，一些本地專業

團體曾舉辦能力提升計劃，例如邀請海外專家向相關的

專業介紹業內的最新發展，包括新技術或專門知識。為

加倍發揮效應，這些活動的內容已複製成光碟，以供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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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專業服務行業使用。不過，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

書長 (工商 )指出，雖然專業服務行業認為有關知識對於
增強其對外競爭力十分有用，但他們未必能夠即時在本

港應用該新技術。因此，收集有關專業人士的客戶的意

見，可能並非是調查資助計劃項目成效的適當方法，因

為使用服務的客戶仍未從本港專業人士的新技術或專門

知識中受惠。此外，若要以科學化的方式及嚴格地根據

調查方法來收集專業服務客戶的意見，亦有實際困難。  
 
申請程序  
 
31 .  單仲偕議員表示支持資助計劃。他察悉自 2003年
8月以來，資助計劃接受申請的次數，已由每年兩次增
加至每年 3次，並隨時接受緊急申請 (須有充分理由支
持 )。他建議為方便專業團體提出申請，當局應考慮全
年均接受資助申請。單議員詢問，每年接受 4至 6次申請
的實際困難 (如有的話 )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32. 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指出，專業服
務行業認為，現時每年接受 3次申請及有充分理由支持
的緊急資助申請是恰當的。事實上，根據經驗所得，從

專業團體決定推行一個項目至申請資助計劃撥款的時

間，與申請周期十分配合。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

長 (工商 )進一步表示，為提高成本效益，接受申請的次
數需設定上限，讓評審委員會可舉行會議考慮有關申

請，而且政府當局已嘗試避免以傳閱方式批核申請。不

過，政府當局會監察情況，如有需要，當局會檢討每年

接受申請的次數。就此，主席同意評審委員會不應透過

傳閱方式審批資助計劃下的撥款申請。  
 

33. 林健鋒議員察悉，每間申請機構 (包括個別大學 )在
每期不可提交多於兩份申請。由於來自同一間大學不同

學院／學系的研究機構沒有獨立的法人地位，因此均作

所屬大學的同一法人計算。林議員認為現時的限制並不

恰當，並建議應撤銷這項限制。他認為，評審委員會可

考慮所有申請，以及在批出資助時求取平衡。  
 
34. 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表示，限制申
請數目的目的，是確保更多合資格的專業團體能受惠於

資助計劃，而政府當局會監察有關情況，並會在有需要

時考慮放寬限制。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
答覆主席時表示，截至 2005年 4月 30日，資助計劃接獲
240份申請，當中 124份申請已基於不同原因而被拒絕，
例如受惠者不屬於資助計劃的涵蓋範圍、擬議活動被視

為不符合成本效益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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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 
 

 
 
政府當局 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35. 主席認為，資助計劃旨在提升業內的專業水平及對
外競爭力，並以對等資助方式提供資助，是一項有用的

計劃。她請政府當局考慮委員的建議，以期進一步改善

資助計劃及衡量計劃是否符合成本效益。她要求政府當

局在下個立法會會期就委員的建議向事務委員會匯報。

此外，雖然主席同意應審慎地評核資助計劃下的申請個

案 ， 但 她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基 於 該 計 劃 現 時 有 大 約

5,000萬元結餘而考慮支持值得推行的項目，她亦要求
當局在會後提供更多詳情，說明某些申請被拒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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